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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2026-02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签署《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事宜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本次签署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涉及的是本行或本行子公司与香港上

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银行”）或汇丰银行子公司或其他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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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该类交易不会对本行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导致本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 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行第十一届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

《关于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签署<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批准。本项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本

行独立董事张向东先生、李晓慧女士、马骏先生、王天泽先生、肖伟先生、刘瑞

霞女士发表以下独立意见：认可本行与汇丰银行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本次拟与

1 属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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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签署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明确规定了双方应按照银行间市场惯例和

一般商业条款进行日常交易，交易条款及年度交易上限是公平合理的，符合本行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行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批

准了《关于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签署<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的议案》，关联董事廖

宜建先生、陈绍宗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13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该议案。

（二）前一期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本行自 2005 年开始与汇丰银行每三年签订一期《银行间交易主协议》，

以规管双方在日常银行业务中进行的各项交易。最近一期《银行间交易主协议》

于 2023 年 6 月生效，2023 年至 2026 年，本行或本行子公司与汇丰银行或汇

丰银行子公司或其他联系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最近一期年度

交易限额
2023年1月1日至

2023年12月31日

(附注 1)

2024 年度 2025 年度
2026年

一季度

(未经审计)

已实现收益 133.76 8.32

(2023年1月1日

-5月31日)

16.61

(2023年6月1日

-12月31日)

44.01 52.65 19.45

已实现损失 133.76 17.80

(2023年1月1日

-5月31日)

20.78

(2023年6月1日

-12月31日)

39.21 55.23 19.92

未实现收益 133.76 3.76

(2023年1月1日

-5月31日)

10.42

(2023年6月1日

-12月31日)

9.27 14.80 2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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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实现损失 133.76 9.26

(2023年1月1日

-5月31日)

8.12

(2023年6月1日

-12月31日)

19.07 18.85 6.00

外汇交易、其他

金融资产交易、

掉期及期权交易

的公允价值（不

论计入资产或负

债）

190.09 109.89 97.18 79.72 25.51

附注：

1. 关于已实现收益/损失及未实现收益/损失，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期间的交易乃根

据于2020年签署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进行，而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的交

易则根据于2023年签署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进行。相关交易金额乃依据各自适用之协议确

定，并已分别列示。

以上各年度实际交易金额均未超过限额。实际交易情况与年度交易限额存在差异，

主要原因是：《银行间交易主协议》项下的有关交易受各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规管，收

入或亏损主要取决于货币的相对强弱、全球金融市场的利率及汇率走势，可能因市

场价格而发生重大变化，非本行及本行子公司所能控制。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限额

本次签署的《银行间交易主协议》约定的每年度交易限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亿元）

2026年6月1日

至12月31日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2029年1月1日

至5月31日

已实现收益 75.91 130.14 130.14 54.22

已实现损失 75.91 130.14 130.14 54.22

未实现收益 75.91 130.14 130.14 54.22

未实现损失 75.91 130.14 130.14 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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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交易、其他金融

资产交易、掉期及期

权交易的公允价值

（不论计入资产或

负债）

160.69 275.47 275.47 114.77

本行确定本次《银行间交易主协议》项下年度上限时考虑了多种因素，包

括：（1）过去三年及 2026 年一季度的历史交易数据；（2）有关业务活动会由于

本行及本行子公司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包括无法预见到的金融市场波动）而每

年有所变化；（3）债券交易受国内及全球证券市场的交易量及价格波动的影响；

（4）外汇交易受所买卖的货币相对强弱走势的影响，且部分外汇交易事实上是

由客户需求所驱动且为进行外汇风险管理而订立的；（5）其他金融资产交易受所

交易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及（6）对货币市场交易的需求主要取决于本

行及本行子公司自身的资金流及流动性要求。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汇丰银行基本情况

汇丰银行成立于 1866 年，主要在亚太区提供全面的本土与国际银行服务，

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联席行政总裁为廖宜建先生、Surendra Rosha 先生，注

册地香港特别行政区中环皇后大道中 1 号。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汇丰银行

资产总额约 11.68 万亿港币、负债总额约 10.74 万亿港币、净资产约 0.88 万亿

港币，2025 年实现营业收入约 2,748 亿港币，净利润约 1,183 亿港币。

汇丰银行是汇丰集团的始创成员，汇丰控股有限公司是汇丰集团的母公司，

总部设于伦敦。汇丰集团业务遍布 56 个市场，为全球约 4,100 万名客户服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汇丰集团总资产 3.2 万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

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二）汇丰银行实益持有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约 16.00%，符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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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协议约定的条款按时履约，未发生关联方违约的情

形。前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行董事会已于 2026 年 4 月 29 日批准与汇丰银行签署《银行间交易主协

议》，双方于 2026 年 5 月 26 日签署了上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期限

为期三年，自 2026 年 6 月 1 日起，于 2029 年 5 月 31 日到期。

（二）所涵盖的日常关联交易

《银行间交易主协议》所涵盖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包括银行同业借贷交易、

债券交易、货币市场交易、外汇交易、其他金融资产交易、其他金融服务交易、

掉期及期权交易等。

（三）定价原则

每笔交易均将按适用的银行间市场惯例和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若适用的法

律法规、监管机关发布的条例或通知对定价有规定，则采用规定的固定价格或费

率。如没有规定的固定价格或费率，对于公开市场交易，将按交易时市场价格进

行，且均按公平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于其他交易（如场外交易），则按

公平原则及一般商业条款，且需参考双方向对方或具备同等信誉的独立第三方就

相同类型交易提供的价格/费率（如适用），及双方就有关交易的风险管理规定订

立。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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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间交易主协议》项下的各交易为本行或本行子公司与汇丰银行或汇

丰银行子公司或其他联系人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相关交易在本行上市及汇

丰银行成为本行关联方之前一直在进行，并在本行上市后继续进行。汇丰银行为

香港最大的银行之一，以及香港及其它地区的货币市场工具、债券工具、外汇工

具和利率工具的主要市场做市商，因此包括本行在内的多数大型银行均在各自的

日常业务过程中与其进行交易。

本行与汇丰银行已在《银行间交易主协议》中约定，确保双方进行的交易

均应按适用的银行间市场惯例和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该类交易不会对本行的财务

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损害本行或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导致本行对关联方形

成较大依赖。

特此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5 月 26 日


